R TR Rl
113% & £37F % 313752

A + Lz E

FOMETRFHRFEE > BT A0 (113# B 0 F %41925

%>’$hra@%a,£¢é§ww¢ﬁﬁ*$é 2R o B A

47
B %

Pl Hﬁ)“-&\-’"‘x F — P71 2

Jo e B o1 f’T‘T%”‘f‘ig m'}fi‘jﬁc

FF L G WEE e BTG

RTEWLE ~ o f AW R R NATE RS HFAITEE P o
PEEF

- I EERARIBETY Ao AN SRk ak B R F8
d B L2 EGE0% o sl TelegramB Al % 44
g{J hEe s Tes g o ré:*J (T FEA T AL
&y~ Tizer s TfEae g ) TRz AR
EA o IR IEHEL B *—‘"fsg_gtf,_ PAEFE S 22
BHMFEEER (TR L®]) o f F R Ao A =
31 ZWT\#ﬁW{r Tz ) B

~;ﬁ
TR
i
-
i
S
e
.
Ty
I
|
(“
\y
W
%
-_—
ﬁ\
)L»-

«\A

-n\
N o
‘»l“*t
i

oy
L

A LSRR A RAGTER RGBTSR A BE E ]
a1 i® > ‘/]F"iﬂ;ﬁjm;?\ P34 % (TR) 5 000R - /I_:_g%

VM“‘-;’% /&'}

—
&

¢
-

PR RIEAE B S e



=y

=

%

I AERME SN (Rl iEHT N AR &
2.1 4 i1z WAL
oo~ TiEE g A AR BEB P AR
B ERFETRATTERRELLE (e

LA S REZE AR LR Fla et ek @&
e
A

)
1 Smy Tm
4
=)
ﬂ—.
baul
7
TR
1111}: .
s~
3
=
.
I
T
_r
=1y
VI

4

Lo
I

IR
1!
W=
i
e
Iy
1T
iy
>y
— ;\_
?
[ *:*3'_"3‘\
EL
!
P
—
by
&
“
Jput
&
W 3
2}

% g iR g s B it S SRR R A 5E
DESUEN R F LN Y L Tl E R R
2 £3510,000 R Y o qR T4t R = TART A ) AT 2
R = %ﬁg%ﬂ’wgﬁifiﬂﬁﬁﬁﬁ%%?

A
13\

FE s Ea T A
ey

-
F

CARPEF R R R Yy RS A
X

2 R R TS
AEMZP ia?‘;é’_-hr"‘ff}z\»,i réiﬂg N ’F&Eb’ﬁfﬁt) ’ “’L‘P%}%—zﬁ
L

EE S ARG RS BB 2R A
R R P RERL ST A AFEELELEY O REE
RE W AAE o

4

I
~

*“‘%@ﬁ%%sﬁ%é%ﬁ ASATEEORRE -

A
N
‘7—.;.
g
T_‘(
|4
W=
g
_Y
&K
Q
ETIRS
a
\y

|~ EE A~ g A7 5 3E 1
ﬁwﬁﬂuﬂiﬂ’,ﬁf%ﬁﬁﬁwﬁaﬁi ﬁ
2 SR EET AR NFHERL > TR S

M

‘4\\« "'_"t ETIRS

AR ‘ jg‘zfcf;,t"”‘;“%;i'njﬁg?ggf‘
2 fa F RANEFREF2TIEZ1F1E ~ 5284iF2 1R
TR TAZI RGP HEEAHNFHERE > Ak
Boo
(D)3 202 Fk PXBEHIENF] ﬂ}f“‘l;@:p@:’irgaﬂag)&&i{ﬁc_,
ERCE S ?**ﬁ%ﬁ’jigﬁf”Wiﬂﬁméﬁfﬁmw
HAZFHEE LU TR LIER - o AR HEALE
”T &ﬁf%a\’xzilzfrl%ﬁ,?\’g%



S PRPRER R

LAEEBONRTR L B F R R ARG LET R

P

it 4 -

kil
Prgdesitd = THE A BT AT ABGER SR > T}
vads L AL S HESE AP L U I T S
HHE LN WA RBAST R (BT AoAi o Tt
BHRAEE AP 2 HFT) 0 GMRE Ly B RERE
fpf o Bougn (B @A ER s ¥ @iFinam
FlRasPE R AEGE F2FF 0 Ao i B AR
‘ﬁ’»'ésiﬁ R B LR G o R R &Fga*b—my_, 1
%#Lﬂuﬁﬁ’ﬁ@miﬁ FHRERRERFEE) o
roriE s AEEEP R OREFEREBEERT L RRE

o

T §,\»}g «N%’;f«?—; K2 EES>2ESR
7 f’i’ﬁ P e hd 7508 m&FFIZ3113ET77 31
Wi F AR EQYOP 2ok (THBDL LRED

BEEIRLF QP ESRLERLFLRLE
A X *
f

Fattt RLF #rFimaEt RFELEaR
BRI ELAF @ RGANEL AR TES
QIERIIE A P2 o Gl o FPe N pEE R AT AT A

PRz A > RAER2ERI R P RBRET (7

A4
‘E r
W
¥
N
L
4
1!
»
|
W
(w

E- I SBEE 35’1,’£§vlié~ R AR S I U Sl PE:
2HENZG M s FdE ﬁu"’fﬁﬂj Hoz_o RHME
Fovai Tap e Tap -2 T4, BT



—*Ff ’ x"ﬁjj%ﬂ PRFAFL 2 BRI R F LS A E R

foo ¥ - Jhr2 Moo Hix A F g A gl 20k

BOORE TR BFE O R AT 2 AR

FARLHF R RFERIP AL EAR
F2EFIIE ~ FIJER T A G A F R A 2 ERE
FRARE B2 R AT W EFE AR T2
HEARAFED AR RS TR, BT E AR A
?@é’Néﬁfﬂ%’?ﬂ%ﬁgﬁgﬁ@rﬁ”Jﬁﬁ”
NEARLED P B AR g E - F
;%%%ﬁjJiﬁ%ﬁﬁ@nlﬁmiﬁkijvi’ﬂiﬂlT
B E AL ZRE FARBEARES E- FiR
B TRp B2 R E éﬁiid’ﬁ%%&r?*

75 AR ETFHL o LA E R 2 FEHA R
ihp MR2TE P F 520610525 6] 0 H R g }%y,;g,m x
Vﬁﬁé%ﬂ%%kiﬁﬁﬁﬁﬁa\{ﬁfk— e N3
g * 2 R 27 8- Z2REHAD L2 NE* 5 52
SRS EE LR E IR e Or
K- F R F AR n B AR A G B o
WERIME LU TR ER LSRR k- AR
OH - 7 HMAZEER

EY 2 - AR ] 0 27 f R

\\._
\\\

M
- R

g

i

3 ACLI ]’g_’ﬁ R =) 2
AR P k= | e z}k’/\i EREwRA o op2E7 a3
gt > Ba s PEITEZ R FRA Y 2
Lo B TRNEEEMEY 2 EHARA PET &
}i%iﬁ@ﬂﬂa%%Jv?“o&%é$&ﬂ1@+

FRel09F B 5 & F 5424358 vk 2 A 1098 & S

F 5424350 A& &IJ Prii- 2 B (BB 2113 R
é F % 36005541 9 SRR) -
%



15@341 Y, PIO_,IUT*)%
o H k& 2 P4y 2t P
Tl P HE LT G OHP
F15) o 5 o £iril
15 2 E1RAE

N

(‘ﬁ}

-
SR
>

>

DO
\'FH\
R
ot
T

-

\S{

e

a0
ETTRS
it mkf

F‘\-
;:{z ;?u'z
[ S S—r
e
A
=
-

R

E\
RN

(24

She

_\‘\

ok ol

™
AN DX

S

=N

e (s

<

3 SWe
PO o

()]
-
=
A
=
A =l
I @v

(ﬂ}
N s
%
(Q
&‘I&_
s
L
X
[
e~

D

k!

LTSV~
)
NN

[
(w

)

EH19EFIM SRR T2 Z T 5 T62 M bEILT
WHRZ) HASFEF AT E ) o PPRB I RE T4
EE 12w h TT&E M ﬁﬁ&j’m$%ﬁ§£u
T & 0 RINE HIDER T A E L AR B2
ﬁiiﬂ'Jzﬁsﬁééﬁwl5ﬁ IEN 2R E AT
2ZEBBREITFHRAINTE > GVURITEZES 0 pRRA
;‘z*:'f)fJZﬁfi”liﬁfz%“ FE LE?’,»J}?‘/ Yl PES %19’;{
1S ER T o
.3 m B2 FI6ES2 AR T Tl wdiE %o B
PR ARG o0 o RiER A S B BRAD
12 H23EHIMA T T diE2 oo AW B E FF Y
PIAR G K o e TR B 2R 0 R
BA) fF)m kP2 ERPU AR T dod 20
2 EMATIE > AARA R P AL FES
LEE A cBREVRIBBIT B BLRRD
Flizvirs 22 ARG 9 RIER TG Y R R
(TR Tdeg 2T T p F B 2ITE S 2 0E
e R IR PRI T S R IEL R AR iR

Pz 2 e Ay At o kw dhiRp
Bl Rp o 2 F&pﬂj\,ﬁ\ﬁr“v U p g A
ﬁ%ﬁﬁ%J 51615 %235 2 Ao
FH - Tdorid = il s o e

E\ﬂ

o

)

,)M ~mjs
B ow

N

%3

W
“*h—\

Ln:
*\@

Ot 2 2 I

B Ff#“g—l/il”;3 FE N PI N A N DL E“E‘f% %~ 2E % 339
EZ2AFIIE 522022 A P E R P HBpA R 21 {80k
EPFHZEF19ES RIS R - BEg N )T.uzr»w%\»: B2
26975 23T $3391E2 4% 18 %252 = A0 R



e

s B o

St s T o~ Tine
j\ f;_%. ‘gff‘j:’% ]_ﬁ] 1::\' ﬁ L»'Q\Z"Kx z‘\ — %ﬂ%’fpl

o A TR N R B L 3

B B SEREFESLD

20060 T o0

’

HEE

Hiafl r BHE- BB PRF GrRrEDak- > BT k-
FEE O RFLZEMELES k- BAERIBRL &
PERFAREY BN RTAE > ATEFER Y 0 NAREEKBR

B2 (T LR S dL -
HHe - R AT RRPEE A 2

P

= ¥ ) 2T 1/

(753 MY |G 12 %
rr v 2.
A 5 Beex

Y R BN 3

A e 8 570 4 E3F RPN~ - R T HRAL TR A
G~ Tizer )~ e ) v Ted ) 2 AEFHEESR
B2 PRBiatrsrit i e e X A 0%
Bl TAITHR B B R R AR~ A5
P gz 4 o 2 demit A EGRP R - PSR 22
PRREFZREP > ZRERE AP o

ERICE SN S - i R EA S s 3= i
NEFHZ TR FlSE ek e e m k- B
FEF o EI kR fSEREE R eRpE > 1 e A
kg wma R EheRad g R EFhL 75
FRAEERFGFI AR - FEPREHEE 0 BT -
CREERECLEEE RN te A AR L S Rt
B R G R L F A EEH AR S e a2
e EFH S 2 BHGRE > A B L BT AT H
Wm B 27T o BFE TR FEEE RN UELE
AR oo AT o AN S - P AR BB § St ERFH(T
o TR AR R A AR L AT B ERART
BAd ARZZFFE AHAEARFEEFPMRE - (0 F
FT o TR EE? TERARE N 2 % | 28
"k P2 T g A Sk RS



5
1.

N ¥

BHME - G F Rl FARER L 255 mH
“ELER-ES LI BT
#

4 %
BT AR BB P AL EA N R FHP A

LR

FEhd o GATBAERE BN - AL LR o 33
Pk Aoz WX £ H R RBEF 2 e
R E B e R > NERIIZHA FAAT A

A2 R ELTEE A L (B 2RI9ER - F
39455, F i+ &Efk%> R

XN IR R AR EERAE D R RSL > R4
%%ﬁ*ﬂwwa HBL1HTT A PEARE TR 2 e EgE
HPF GEFERARFHREBRE > GAFER PR ¥

] 7 P Vi - R .‘F
AR T 2 EF P F  c ERIER
B A AT L St e B sk R W dott A Ml T

TAE TR FE BGIRE MG o
$4YF%13W”%%W$—%FiW§%’§£$%
A E R EZ A G- TR L2 BERE )
Jo®=]% % 0hiER T - £ 22 A M KRR B
B BT o
hEIEHBR > BRAREBAZMAZEAK ) 7R A
L PR EETHR AT A A o A e
FRFLZFEF PR > P e g w7538
R A E )
# %3]%;4\-;&_%; —wf?:,\. 7\1—}330 B e F
Z AN B RITY %M%‘—%m'4’
Jo B kB o ¥ etk Z Bl ATm 2 A
’ &’gﬁﬁ%ﬁbriﬁﬂF
LIRS SRR G TR P
(L ABE 51127 ) >

CASS



S0

Wi

-

T

T =
)= e
N

-

&
«Q

I
-

> |

g
\;r-.u
N
:\-j\
e

\__1

|

\;r::
\‘-,It

1T
j’yj

ok

Ll
(w
M

ikt

3

™8

Pl “’1_\ (v et
OTE =

s

-

A A

H3 )
p (“-
&N
ez
E\

—\
03
~ 7‘ N

C\}
I
\;j

L

R R E
’L’PF'"BE‘*:L ’TJC“%EE?’Q’

%
AT D ol 21
+
=
B
B

]
[nnd

=i
3

o~
=)

i

\y
—

N
N

- e S
(4;:

i
)
‘_)\
.‘E\_ ~|
\;‘_-.u
# T e
¥

e R i’ RIS )¢
,,f@wu » ZESRHTH 2 B W
Febr o pE o B H Y BE B L2 gk »"fj"J ’
j%wﬁﬁﬁifﬁﬁﬁ’m@%$t Sk SOUNE
F109# B 5 F %4405 - 4408%3'1 Ak g FR) oA
Aok BEB P EFINE >N A ZE ARBIEEIDA )0
FoEBEmARBPFIE F166E S 2E R TBREL
Fﬂﬁﬁiﬁr@mmﬁmg%vﬁﬁﬁ%ﬂ“%&’”““*Vﬁ
D A R R —kjc“%]‘ﬁ%hu—ud EERIE g o A
P AR R R R~ SRR RIS R T 0 R B
a@@ﬁ@ﬁwo%w%ﬁ%aw’aﬁ%iﬁfﬁﬁf

&
ER
=
A
¥
=
+
A I

z
Wi
W
|l
%

N
N

=T

ﬁ

2/4 }“t'&ljl’ PE-zG'E' B’\E?J_:‘ilg ‘;E()j}’}t—é,% "/;‘
ém’”@ﬁﬂt ERINA o AT RBRAE FOTIEE |

$eid A B E) (el i)
253 R p T B EG FATIERR T T EirsrE o

é_fﬁﬁﬁfﬁ” % éiﬂpn s b

PR FdER A E

@ rdrde 2I0)e %ot iE > N F EF A 2

;{E—;Hj:‘jg ‘?E 27 A ;-!Fz ’ /)E,\‘ gﬁzg\} "b K/% ;&1 I’IJ o N o lré‘_;%ﬁzﬁ EE
&% b b E B R ATIEZ T fo B 548 },@ﬁ’ié#ﬁ;% ey
2% ?‘;%,% (ﬁ»rg ZIl13E B o+ F % 35895241,

2N E

W



iy

g SR ) o JEA o AL EEIT 'éﬁg‘ﬂ‘lxm%imﬂj}ij}%t‘é‘f
TR B AP 7 "T‘S;E'—\Jl K Ew H A% e 5 i s

Rap » p mivdt)sl ?F?’FHH«'—'UI]%/JZI EHLT 2 Y o
=, é@ ﬁ];f'};t4 'ﬂ‘;‘_,t,;}k,\%% F -ﬁi%ﬁ-‘

EFCE R L+ WA IE o
TTY TSPy P

£33
e PRI ARG A E AT AR A 0 D
R L AR TR AT A e R S 2
S FEEE P AP RS T

Qe
\\\XP ;\-
I

¥
&
VAR E LS IRE R RPFETESE R R
~\—@%Qa@ﬁfﬂﬂxﬁﬁxfﬁﬁa;%ﬁi@%

; £

sk RE AT R ﬂ-% F@rﬁwt'* A DL =S
23 HETZEZ HENBE R~ 22 REBARR
pgwi '%;; ) ”‘,ﬂf,rt%z‘}%%%aﬂ'l g U A EARO TR

FAfe s 2R A D d 2 R A i P2 A
EFR2EF2ETF P o AFIZETI 3P 2F ~ R E0D(
P4 sz 3Ede)e B b rﬁ¢J§<I ﬁ;“lﬂﬁﬁa_ A iE B
beT Do S RREE B DR TAEP LR (<)
zcﬁuéw339$<,\.to (= )20%43@*¥%44 2 3% -
(Z) Pe®2p 3 22— B a2 His =8k o ) - ik
'J”"48’1,’£§'31JE%PJ’$;1 TR B o H e B rk 24
RESSPRPRFLIAETE B2 o | s 113&7231p

ﬂ'\"

e sl

Nt A EQY 0P Aok (T2 AR 12 5250 ¥ 1
AT T EE19E ~ 20152 % ’mgf SRR
FoARBWPRREFIAET Rt o o P BARETGEK
FA|TA & 0 a@nxr&vw%iﬁvwaﬁﬁxmiﬁ%

AR



v s s

(H}
.
>\_
23
b
yud
=
s
-

(e % 4ovit & = il 2*—~’L'r7‘r iﬁﬁv ) LARA T M H A%
Uity - MR LS SRR ) g
WA E Bﬁf-*—#rﬂgr(ﬁlﬂ\h%%i% 116;1) » A F
Wik FLABETE o RRFEH LR E T B AIE N5 480E %
BT T A Ao
(D& 8y~ A BILPF AL 0 B 113# 7 8p JE 7 4F
5, 000;~ ’ TT&LFEE 118 ~19p W £ 3| F-K£355,000~ > = H
/T*uﬂ\ R L EEREME10,000~FF (REX 5112137 -
A %227 ) K AMLZ FE%rE 510,000~ (*E
59 15,000~ +5,000~=10,000~ ) > &z %38k 1%
IIE?& S HRIIMA T T A LT IR - IRTA g T A
TR i A R o
/7&27}};%?:% SECA T RFE FA0EZ2H 1B R T EP

(e borif 2 2 %3350 2 40 0 B EARA ] 0 KB A% R
B ¥ A2 A AR TR PR (Q,ﬂxfm%e 23 ~ 116

F) &R A AT

C



%Jé%%’ﬁs Jzﬁfaa%m&n L1515 < 5299 ¥ 1

A ’P—’%‘V PRBFAIENFIEFIFISEK » L& H2 5197

TE o 3E idiZ R T AFIEG FA8EFIIE > 22 F1liFEm B~ %2
i~ % 3391F2.4% 198 %240 ~ #501F ~ % 42i% % 3

B BT R38N B~ HIT 540

D
— .
[—
(V)
-h_‘\
[E—
(e
P
DO
(N
jan}

47 FJ?J\ Ji—ﬁw q’zﬁ
rab Eghrmd  H A 4
[ S e - g2

SN S IR S )
IE’.d—*ﬁ st b 2R B % 1520
BgEFEAZAEEA) [
poiEiE FsgETn ) e
LA NART A he A REE S K T Bk e R R
FHRBE R o URBT R AL Py o

F

P H 339 IEFEA I A F T AL - F o R E L TE LT G



|
~
=
4
(=
-l
=
_%
3R
_‘,%
%Tj\
L
Yt
=
&
rd
Y
BTN
=
\\ "B

m 22 e
o PG L AN H B A PR R A 2R B A
O = S R IDE 3 L

IR ST P ES
g E % 190
4R 2K L BT IER 1—‘5 }%&34& vLH10E T G Hp A
PATERIR AT I E c BAB2Z PP E T JIFAEATE
e ’fijﬁ’ﬁ@”'JFBﬁ'/T b I ’lﬁﬁiﬁTifﬁ*54§£
IJTRJé; °

45

fe e B AR B % 3
FAL S A A B R > A3 1 10E T 4
T

2 WEPRATERIR AT I E D FEF 0 B M EHE N
T BRI FEARE R AT R 4 o e e
R =R R I

NZTESNER 2 FAER 2o P AR T HE L ek e &
Ao d Sy M &% R G3TAHEL2-
¥ R3E LT AS FE AL RS H AT R &

- NBMA  PEEFL NFTARNA R LY



| PREF Lz
5o
1= % 3 FAF |22 A £ v Bopd B o e B A
S EA S |EEDT S WRNEFER R A I 4w
B 19T %m‘&’u%§%%ﬁ£ﬁiéﬂokﬁ%
i 2= BBl ~ 297 2 R 380 T o
2 M F = WBL2| 2 A R e B B 0 ke PR
47T A EED > HAREITERETE A~ N i
FPRF R > UFERLIFAITELD o dokde
5 L IDVES B A o = DA i
3|t & = WELIIL = A R PP B 0 ey R
T MFEF O EPHEMERLTE A P LA
FIRF R MATER T HFAITEZD o ok
i Z SRl S 297 2 e T o
4 (M4 2 SHBLA|IZEZ AN S e iR E B B Ry B
#i I’IJ%_&%\‘E ,’qﬁiﬁjfg%iﬁiégm,—ﬁlfa&r
%m%&’U%§%%ﬁ£%E%BO#$%
2 Z Mnil 2977 2 P i e
D |Mt#& = WBL0|m 2 A K iR s B e B
4 7 EEFRD AP ERTE TR ] £
FIRF R UFERETFAITEZ D o okdr
i d =SBl ~ 297 2 3R T o
B M4 = MBL0|[iT 2= A R PIEHE B o A B R
de TR EFT O EPNEMLRET 0 | £
FIRF R NATEREHFAITEE P o dokde
U5 L DS B S o =D i
Hd o (PR 5\@?] ; ;%‘P% %)
B ik T ABIEHNE RAEETE AR (LIRS RAPTE R (RS [TEERE SN )
%fu %" F,}‘_L
A
L3¢ [Gracg @ A t1132 |113# 77 Tp 23 |[¢ &0 |113277 8p 0pF4 |4 7 # |14 A gnF a3t &y
F (7P 7p13pF30mF R P34 ~ 374 ~ |27 tREL |2 250 ~ 64 ~8|O0® 2 it (¥ % %67
%+=7




(\ER)

PR E A g xEFac (384 ~ 394 ~ 40 (00000000 |4 ~ 94 ~ 114 ~ [OO#0| %69F )

ebook’s & (T fi-% AeFEh s A9 0000005 |124 ~ 134 3F £ [F0085 [2.¢ &€t & HE 5200

) EHTIERE g A (9,857~ ~ 20,10 | %tk |{248482% ~ 2 [¥F & | 0000000000005 % %

WA e pbe > Frag [0~ ~9,999~ ~ = g 25~~2 [RF L g 2% b P e &

ik ki MessengerfEAE (9, 999~ ~ 9, 999 FA 20~ -2 |¢ 2 (EX%61F)

MXjiao Line; ~Lin|®~ g2~ 9 [rms |30 g P00

efsfL T iE % »3n + = 0000000000005+ &

FHEf2FF L |113&72 8p OpF |¢ Z#tpc (113#72 8p 0 3|4 ¢ Fre 222 b P

PR R T P ITR 24 v 44 5 SRRy |4 ~ 354 236 |OO® (B2 %597 )

BALIT= 2 0 RFVE (A ~5azFkis (00000000 | A~ 364 ~ 37 OO0 |4nEpari b=

WG AR 0 Fla K |%299,857< ~ (0000008 |4 - 384 ~ 39 B0£00( R E G e

W LB (28,5005 + 9,99 HREAE (A 23943 A |- | Bl (¥%57517

Boodtamma £ 959,999~ | BAT2H & 20 gk | 5T)

T LA FEHE S o A2 A28 [P |SEEBERENZER
AN2H A N2H B E7E (EEK%7T
288+ 7378F )

2 |E FFHcgma far]1132 (113277 18p 15 |® &5k ([13&77 18P 15 |47 7 | L& % E£igh &y
G (T2 18p 9pFzF » A FE |21 4 ~ 264 3F | @ HRE |FF404 ~ 414 ~ 4|00+ P2 Rt (B E %87
& st d ¢ HE |1 w4099, 985 (00000000 |24 2FHAE6E 00O 3947 )

g TR RET 0 % | R~ 49,985~ 0000005 [~ ~ 6% ~ ~3F (80800 2.7 EEpr o §EEL00

IDETACN g 1)y A HF etk |~ 0%L# 74| 000000000000%%+++

R, S THLE ¢ ) Fedk =2 2 b i &

PR | 22 AR BT (¥% %817 )

ER e FT-11E B S EAR LT f B

FREFE IR IR TIPS 1 S e

ERIVSF i Bk Bl (EL 51012

BT 2 o REAF 109F )

B AR Fla ks A EApsh & v dc B B

W T HhPE *R2%E T 0 B W

B L 49 (H£%110F)

B LA T S o

3 | |sFH B EA B 113E (113272 19p 0 113#7719p 0p% T34 Lt iy
o (T3 18p 20 3% » i |PF134 3F %403 A5 F A0 ~ 2 it (EE 511
B[RRI T |F R 51118F)

IAEEI | BER 2.¢% FEpc o 7R 500

Lo LB EA: H 000000000000%% 1k =+

FF A AR Btk 2.2 b P m

B o ¥ BED R (¥ %81F)

et B3 s R 3 A I13ET? 19

BOREEL SR T BRARSE A R

w0 iR 2 h P B RIA

B BLihmi g (8% 5%125F)

RN LA FEE

4 |E g f B R 0113+ (113277 19p & LR R CRERRE
w (TP 18p 11pF > LA G |BRORFLTA %" 2 it (EX 513
= |i= g d ST E s (4029, 986~ 12135% )

FETF aEpe 2.¢ E#tFc D P00

O A AL T B 000000000000%: £+

eliber Villegas | -~ Fetk > 2. % B Ak

Traki , ~ [ (%% 581F )

$+ma




(\ER)

g AR, BE 3. m iz 11372 19
ARG BT B P E3R29, 986~ 2
L TR AT B b P md Bl
A PRy LA 4 (EL51417)
s KA R EER S S S L
P L = R ENURUNES TE SR
o LI > B B> (%55:1434
THRELEEE 145% )
P A R 2 o
5 [ [FH M A r113# (113#T77 18P 17 M= % |113#T77 18P 17 |4 ¢ 3 L& 374 ranp 2 &y
(T 18p 1TP564 3% > [PF64 3F 4049, |i7HR 5L |BFH1A ~ 524 ~ 5|00 % 2 il (B %15
B | st d G (986~ 00000000 24 ~ 534 ~554 |[OOO | 32 154F )
TR SRR 000054k 37k ts #4725 |OB.000(2.5 28 7 ¥ 4217 t& 5200
Ford AL Tp F etk P [ 28 A~ 2§ [Bhke- 000000000055+ fe-
an long, ~ "#} % 25~ ~19,0ep E tE 2 2 R (H
JR | B Fap g 00~ Fe i £ %1497 )
A ReET-114
FPREELEE &R
Ao IR TR T e
BdliT= 2 0 REFaAS
FEGEE 0 FA ks
W L hpE
o L e &4
A I s
6 |3 |FF&cf @M= f0113# [113#77 18p 17 1234 3 e ¥y
e |77 18p 156p3F » B 3 |PF324 3 %44 2 it (EX 516
v @ A4 ek [9,989% 32165% )
TERE LS R 2.7 207 ¥ 417 HE5E00
SRV ERE TS 8 )i 00000000005+ + A=
Frrd, ~ TE 7R Me S 2R kP e (B
P B E I RS ¥ %1497 )
EAL R HRG AT 2R ESEES
F&ppr Rixtl, ¥ BORV 2 o R
R IR E RO W1 (&% 51751
i i L #7= 180F )
=0 RERBHEGE
E oo Fla KR
LIRS Btk
FEFE -4
ﬁ;‘,fi’E 2 oo
k=
| AekP LA L

OPPO R #3 17 & ¥

4
X~

(%

™ %.00000000
005 & &+ 5 & 5.00

2z
woEe

S

o

7

EéJﬂﬁP%L’-'ﬂ'7

=

%+zRA




(\ER)

0000000000000  5:

2 | T Ha 13

3 |REDMIg® =& Tl | a2 913 » REAFal > 2322
A (2 FPELS P

-+ 5 & 5.1 00000000
00000005 % )

£+x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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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立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925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江立騰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江立騰於民國113年7月初，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參與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下稱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所屬三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工作，約定報酬為日薪新臺幣（下同）5,000元。江立騰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後，於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存續期間，與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一般洗錢犯意聯絡，⒈推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詐騙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致使該等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人頭帳戶內（詳細遭詐騙方式、匯款時間、金額、人頭帳戶，各詳如附表二所示），⒉再由江立騰依暱稱「安德魯」、「佐助」指示，至指定地點拿取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持該等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得手後（詳細提款時間、地點，各詳如附表二所示），將領得款項放置於暱稱「安德魯」、「佐助」指定地點，以此方式將款項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江立騰因而獲得合計10,000元報酬。嗣因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江立騰位於苗栗縣後龍鎮之住所執行拘提、搜索，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與本案有關或無關之物，均詳如附表三「說明」欄所示），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郭益誠、葉福錦、洪允城、詹佑仁、許毓珊、李應文分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案被告江立騰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之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證人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被害人陳述情節相符，並有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扣案可佐，且有如附表二「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卷頁如附表二「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符，堪以採信（惟上述證人警詢筆錄，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已如上述，是本院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時，不採證人警詢筆錄為證，惟縱就此予以排除，仍得認定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各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修正後洗錢防制法）。查：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於依刑法第2條第1項、第33條規定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時，除應視各罪之原有法定本刑外，尚應審酌「分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然不宜將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列為參考因素，否則於遇有多重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時，其適用先後順序決定，勢將會是一項浩大艱鉅工程，治絲益棼，不如先依法定本刑之輕重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再視個案不同情節，逐一審視屬「總則」性質之各項加重或減免事由，分別擇最有利於行為人規定辦理。再按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於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此為受本院刑事庭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拘束之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先例所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上開修正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可知，立法者持續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均為嚴格，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前揭說明，基於責任個別原則，此有關刑之減輕之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如附表二編號2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如附表二編號1、2、5、6所示犯行，推由被告接續提款後，將款項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其等一般洗錢犯行，係犯罪目的同一，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對同一被害人於密接時地內之所為數次犯行，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被告就其所犯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與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取財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犯，附此敘明。
  ㈤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卷內現存事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足認本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郭益誠所為之加重詐欺犯行，為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經起訴組織犯織，且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僅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具想像競合犯關係。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所犯上開各罪，各具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另加重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㈦起訴意旨固未敘及被告就本案所為亦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惟本院認被告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外，亦同時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且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與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此部分經本院審理程序時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12頁），本院自應併予審判。
  ㈧刑之減輕
　  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次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就一般洗錢犯行部分，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應減輕其刑；另其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於偵查中未經訊問，然於本院自白犯行，亦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之適用。基此，被告就一般洗錢、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被告各該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
　  ⒉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固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惟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加重詐欺罪部分坦承犯行，然其並未繳回其本案犯罪所得，揆諸上開說明，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適用。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經濟狀況不佳，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詐欺集團車手，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並使上開被害人受有如附表二所示財產損失，且難以追償，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其前揭參與犯罪情節，非屬該詐欺集團或參與洗錢犯行核心份子，僅屬被動聽命行事角色，參以被告於本案分工程度，坦承犯行暨前述參與犯罪組織、一般洗錢而得減輕其刑之情狀之犯後態度；未與上開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之情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法、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詳如本院卷第23、119頁所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2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上開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對於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且前述規定係針對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至於洗錢行為標的所生之孳息及洗錢行為人因洗錢犯罪而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之追徵、沒收財產發還被害人部分，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相關沒收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是以，除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洗錢標的沒收之特別規定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沒收相關規定，於本案亦有其適用。查：
　㈠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其於本案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等情，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均宣告沒收。
　㈡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供稱：其於113年7月8日獲得報酬5,000元，就同年月18、19日僅拿到薪水合計5,000元，故其就本案總共獲得報酬共10,000元等語（見警卷第11至13頁、本院卷第22頁），足見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5,000元＋5,000元=10,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就被告宣告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故不予宣告沒收。
　㈤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匯入人頭帳戶之金錢，由被告提領後以上開方式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受，該等款項均非屬被告所有，亦非屬被告實際掌控中，審酌被告僅負責依指示提領並轉交款項，而犯一般洗錢罪，尚非居於主導犯罪地位及角色，就所隱匿財物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條第1項、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2條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0條之2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家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暨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4

		附表二編號4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5

		附表二編號5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6

		附表二編號6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欺情節

		匯款時間與金額

		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與金額

		提領地點

		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



		1

		郭益誠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13時30分許見郭益誠於社群網站Facebook臉書（下稱臉書）賣場刊登販賣相機背包貼文，遂以通訊軟體Messenger暱稱「Xjiao Line」、Line暱稱「陳佳岑」向郭益誠佯稱：進行實名認證並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郭益誠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7日23時34分、37分、38分、39分、40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0,100元、9,999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4分、5分、6分、8分、9分、11分、12分、13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萊爾富超商臺中大坑口門市

		⒈告訴人郭益誠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67至69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61頁）
⒊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59頁）
⒋郭益誠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75至75頁）
⒌郭益誠提出之交易明細截圖7張（警卷第77至78頁）



		


		


		


		113年7月8日0時2分、4分、5分、5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8,500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34分、35分、36分、36分、37分、38分、39分、39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8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松佑門市

		




		2

		葉福錦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9時許，見葉福錦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自行車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呂秋萍」、「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進行7-11賣貨便開通誠信交易認證，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葉福錦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21分、26分許先後匯款99,985元、49,985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40分、41分、42分許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軍功郵局

		⒈告訴人葉福錦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87至94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葉福錦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01至109頁）
⒋葉福錦提出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頁面截圖（警卷第110頁）



		3

		洪允城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20時許，以通訊軟體暱稱「林穎祥工務段監工」傳送訊息向洪允城佯稱：其子因車禍住院亟需用錢云云，並傳送車禍照片取信洪允城，致洪允城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0時13分許匯款3萬元

		


		113年7月19日0時44分許提領6萬元

		


		⒈告訴人洪允城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15至118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洪允城於113年7月19日匯款3萬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25頁）



		4

		詹佑仁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1時，見詹佑仁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寶可夢公仔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Beliber Villegas」、「陳曉億」、「旋轉拍賣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於旋轉拍賣網站拍賣，必須以匯款進行認證云云，致詹佑仁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凌晨0時17分許匯款29,986元

		


		


		


		⒈告訴人詹佑仁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31至135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詹佑仁於113年7月19日匯款29,986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41頁）
⒋詹佑仁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43至145頁）



		5

		許毓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見許毓珊於臉書賣場刊登販遊戲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pan long」、「線上客服」與許毓珊聯繫並佯稱：要進行7-11賣貨便開通簽署金流服務，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許毓珊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匯款49,986元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51分、52分、52分、53分、55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9,000元

		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軍建門市

		⒈告訴人許毓珊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53至154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6

		李應文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5時許，見李應文於露天拍賣網站刊登販售擴音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王志」、「姜家豪」與李應文聯繫並佯稱：賣場沒有更新「金融反洗條例」因而交易失敗，必須操作匯款才能更新云云，致李應文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32分許匯款49,989元

		


		


		


		⒈告訴人李應文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63至165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⒊李應文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75至180頁）







附表三：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說明



		1

		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並供其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均應沒收。



		2

		電腦主機1部

		




		3

		REDMI廠牌行動電話1支（不含門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不予沒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立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925

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

如下：

    主    文

江立騰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未

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

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江立騰於民國113年7月初，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參與

    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安德魯

    」、「佐助」、「柯南」、「包子」（下稱暱稱「安德魯」

    、「佐助」、「柯南」、「包子」）所屬三人以上成員組成

    ，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

    性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如附表三編號

    1、2所示之物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依指示持

    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工

    作，約定報酬為日薪新臺幣（下同）5,000元。江立騰基於

    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後，於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存續

    期間，與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

    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3人以上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一般洗錢犯

    意聯絡，⒈推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詐騙如附表二「被害人」

    欄所示之人，致使該等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

    匯款至人頭帳戶內（詳細遭詐騙方式、匯款時間、金額、人

    頭帳戶，各詳如附表二所示），⒉再由江立騰依暱稱「安德

    魯」、「佐助」指示，至指定地點拿取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

    ，持該等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得手後（詳細提款時間、地點

    ，各詳如附表二所示），將領得款項放置於暱稱「安德魯」

    、「佐助」指定地點，以此方式將款項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

    員，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江立騰因而獲得合計10,0

    00元報酬。嗣因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發覺受騙報

    警處理，經警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本

    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江立騰位於苗栗縣後龍鎮之住所執行

    拘提、搜索，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與本案有關或無關之

    物，均詳如附表三「說明」欄所示），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郭益誠、葉福錦、洪允城、詹佑仁、許毓珊、李應文分

    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案被告江立騰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

    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

    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

    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

    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

    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之警詢

    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不得

    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證人

    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證據

    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

    核與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被害人陳述情節相符，並有

    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扣案可佐，且有如附表二「所憑

    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卷頁如附表二「所

    憑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

    相符，堪以採信（惟上述證人警詢筆錄，並不得作為認定被

    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已如上述，是本院認定

    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時，不採證人警詢筆錄為證，惟

    縱就此予以排除，仍得認定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綜

    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各應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修正後洗錢防

    制法）。查：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

      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

      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

      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

      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

      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

      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

      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

      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

      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

      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

      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

      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

      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

      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於依刑法第2條

      第1項、第33條規定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時，除應

      視各罪之原有法定本刑外，尚應審酌「分則」性質之加重

      或減免事由；然不宜將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

      ，列為參考因素，否則於遇有多重屬「總則」性質之加重

      或減免事由時，其適用先後順序決定，勢將會是一項浩大

      艱鉅工程，治絲益棼，不如先依法定本刑之輕重判斷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再視個案不同情節，逐一審視屬「

      總則」性質之各項加重或減免事由，分別擇最有利於行為

      人規定辦理。再按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

      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

      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

      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

      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於法

      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

      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

      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刑之減輕

      、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

      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

      ，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

      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此為受本院刑事庭大法庭

      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拘束之本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4243號判決先例所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36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

      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

      下罰金（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是依修

      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

      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

      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

      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

      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

      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自應依刑

      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規定。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

      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上開修正前、修正後之洗錢防

      制法可知，立法者持續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現

      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

      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均為嚴格，是修正後洗錢

      防制法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前揭說明，基於責任

      個別原則，此有關刑之減輕之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

      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如附表二編號2至

    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

    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

    洗錢罪。

  ㈢被告、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如附表二編號1、2、5、6所示犯行，推

    由被告接續提款後，將款項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交予詐欺集團

    其他成員，其等一般洗錢犯行，係犯罪目的同一，侵害同一

    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

    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

    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

    對同一被害人於密接時地內之所為數次犯行，各應論以接續

    犯之一罪。

  ㈣被告就其所犯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與暱稱「安德

    魯」、「佐助」、「柯南」、「包子」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

    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取財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

    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

    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犯，附此敘明。

  ㈤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

    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

    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

    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

    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

    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

    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

    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

    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

    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

    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

    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

    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

    「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

    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

    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

    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

    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

    「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

    ，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

    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

    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卷內現存事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足認本

      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郭益誠所為之加重詐

      欺犯行，為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經起訴組織犯織，且

      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說明

      ，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僅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

      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具想像競合犯關係。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所犯上開各罪，各具有部分

      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斷。

  ㈥另加重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

    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被告所犯上

    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異，

    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㈦起訴意旨固未敘及被告就本案所為亦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

    惟本院認被告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外，

    亦同時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且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與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

    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此部分經本院審理程序時當

    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12頁），

    本院自應併予審判。

  ㈧刑之減輕

　  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第

      6條之1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次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

      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

      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

      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

      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

      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

      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

      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

      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

      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

      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

      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

      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就一般洗錢犯行

      部分，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依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應減輕其刑；另其就參與犯罪組織

      部分於偵查中未經訊問，然於本院自白犯行，亦有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之適用。基此，被告就一般洗錢、

      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

      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被告各該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

      ，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

      ）。

　  ⒉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固規定：「犯詐欺犯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

      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

      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

      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惟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

      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

      旨參照）。從而，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加重詐欺

      罪部分坦承犯行，然其並未繳回其本案犯罪所得，揆諸上

      開說明，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適用。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經濟狀況不佳，無視

    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加入本

    案詐欺集團，擔任詐欺集團車手，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

    信基礎，並使上開被害人受有如附表二所示財產損失，且難

    以追償，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其前揭參與犯罪情節，非屬

    該詐欺集團或參與洗錢犯行核心份子，僅屬被動聽命行事角

    色，參以被告於本案分工程度，坦承犯行暨前述參與犯罪組

    織、一般洗錢而得減輕其刑之情狀之犯後態度；未與上開被

    害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之情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

    法、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詳如本院卷第23、119頁所示）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

    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

    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

    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

    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

    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

    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

    三）犯與前2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

    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

    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上開規定係採義

    務沒收主義，對於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前揭規定宣

    告沒收。且前述規定係針對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

    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至於洗錢行為標的所生之孳息及洗錢

    行為人因洗錢犯罪而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暨不能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之追徵、沒收財產發還被害人部分，則仍應回

    歸適用刑法相關沒收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

    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

    酌減。是以，除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洗錢標的沒收之特別規定外，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沒收相關規定，

    於本案亦有其適用。查：

　㈠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其於本案

    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等情，業經被告

    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均宣告沒收。

　㈡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供稱：其於113年7月8日獲得報酬5,

    000元，就同年月18、19日僅拿到薪水合計5,000元，故其就

    本案總共獲得報酬共10,000元等語（見警卷第11至13頁、本

    院卷第22頁），足見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

    5,000元＋5,000元=10,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就被告宣告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

　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

    ，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

    ），故不予宣告沒收。

　㈤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匯入人頭帳戶之金錢，由被告提領後以

    上開方式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受，該等款項均非屬

    被告所有，亦非屬被告實際掌控中，審酌被告僅負責依指示

    提領並轉交款項，而犯一般洗錢罪，尚非居於主導犯罪地位

    及角色，就所隱匿財物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爰依刑

    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

條第1項、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2條第3

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0

條之2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家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暨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4 附表二編號4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5 附表二編號5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6 附表二編號6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欺情節 匯款時間與金額 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與金額 提領地點 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 1 郭益誠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13時30分許見郭益誠於社群網站Facebook臉書（下稱臉書）賣場刊登販賣相機背包貼文，遂以通訊軟體Messenger暱稱「Xjiao Line」、Line暱稱「陳佳岑」向郭益誠佯稱：進行實名認證並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郭益誠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7日23時34分、37分、38分、39分、40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0,100元、9,999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4分、5分、6分、8分、9分、11分、12分、13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萊爾富超商臺中大坑口門市 ⒈告訴人郭益誠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67至69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61頁） ⒊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59頁） ⒋郭益誠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75至75頁） ⒌郭益誠提出之交易明細截圖7張（警卷第77至78頁）    113年7月8日0時2分、4分、5分、5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8,500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34分、35分、36分、36分、37分、38分、39分、39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8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松佑門市  2 葉福錦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9時許，見葉福錦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自行車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呂秋萍」、「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進行7-11賣貨便開通誠信交易認證，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葉福錦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21分、26分許先後匯款99,985元、49,985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40分、41分、42分許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軍功郵局 ⒈告訴人葉福錦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87至94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葉福錦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01至109頁） ⒋葉福錦提出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頁面截圖（警卷第110頁） 3 洪允城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20時許，以通訊軟體暱稱「林穎祥工務段監工」傳送訊息向洪允城佯稱：其子因車禍住院亟需用錢云云，並傳送車禍照片取信洪允城，致洪允城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0時13分許匯款3萬元  113年7月19日0時44分許提領6萬元  ⒈告訴人洪允城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15至118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洪允城於113年7月19日匯款3萬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25頁） 4 詹佑仁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1時，見詹佑仁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寶可夢公仔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Beliber Villegas」、「陳曉億」、「旋轉拍賣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於旋轉拍賣網站拍賣，必須以匯款進行認證云云，致詹佑仁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凌晨0時17分許匯款29,986元    ⒈告訴人詹佑仁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31至135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詹佑仁於113年7月19日匯款29,986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41頁） ⒋詹佑仁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43至145頁） 5 許毓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見許毓珊於臉書賣場刊登販遊戲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pan long」、「線上客服」與許毓珊聯繫並佯稱：要進行7-11賣貨便開通簽署金流服務，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許毓珊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匯款49,986元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51分、52分、52分、53分、55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9,000元 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軍建門市 ⒈告訴人許毓珊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53至154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6 李應文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5時許，見李應文於露天拍賣網站刊登販售擴音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王志」、「姜家豪」與李應文聯繫並佯稱：賣場沒有更新「金融反洗條例」因而交易失敗，必須操作匯款才能更新云云，致李應文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32分許匯款49,989元    ⒈告訴人李應文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63至165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⒊李應文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75至180頁） 

附表三：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說明 1 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並供其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均應沒收。 2 電腦主機1部  3 REDMI廠牌行動電話1支（不含門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不予沒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立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925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江立騰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江立騰於民國113年7月初，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參與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下稱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所屬三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工作，約定報酬為日薪新臺幣（下同）5,000元。江立騰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後，於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存續期間，與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一般洗錢犯意聯絡，⒈推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詐騙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致使該等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人頭帳戶內（詳細遭詐騙方式、匯款時間、金額、人頭帳戶，各詳如附表二所示），⒉再由江立騰依暱稱「安德魯」、「佐助」指示，至指定地點拿取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持該等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得手後（詳細提款時間、地點，各詳如附表二所示），將領得款項放置於暱稱「安德魯」、「佐助」指定地點，以此方式將款項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江立騰因而獲得合計10,000元報酬。嗣因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江立騰位於苗栗縣後龍鎮之住所執行拘提、搜索，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與本案有關或無關之物，均詳如附表三「說明」欄所示），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郭益誠、葉福錦、洪允城、詹佑仁、許毓珊、李應文分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案被告江立騰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之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證人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被害人陳述情節相符，並有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扣案可佐，且有如附表二「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卷頁如附表二「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符，堪以採信（惟上述證人警詢筆錄，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已如上述，是本院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時，不採證人警詢筆錄為證，惟縱就此予以排除，仍得認定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各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修正後洗錢防制法）。查：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於依刑法第2條第1項、第33條規定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時，除應視各罪之原有法定本刑外，尚應審酌「分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然不宜將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列為參考因素，否則於遇有多重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時，其適用先後順序決定，勢將會是一項浩大艱鉅工程，治絲益棼，不如先依法定本刑之輕重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再視個案不同情節，逐一審視屬「總則」性質之各項加重或減免事由，分別擇最有利於行為人規定辦理。再按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於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此為受本院刑事庭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拘束之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先例所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上開修正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可知，立法者持續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均為嚴格，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前揭說明，基於責任個別原則，此有關刑之減輕之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如附表二編號2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如附表二編號1、2、5、6所示犯行，推由被告接續提款後，將款項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其等一般洗錢犯行，係犯罪目的同一，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對同一被害人於密接時地內之所為數次犯行，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被告就其所犯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與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取財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犯，附此敘明。
  ㈤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卷內現存事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足認本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郭益誠所為之加重詐欺犯行，為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經起訴組織犯織，且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僅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具想像競合犯關係。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所犯上開各罪，各具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另加重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㈦起訴意旨固未敘及被告就本案所為亦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惟本院認被告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外，亦同時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且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與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此部分經本院審理程序時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12頁），本院自應併予審判。
  ㈧刑之減輕
　  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次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就一般洗錢犯行部分，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應減輕其刑；另其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於偵查中未經訊問，然於本院自白犯行，亦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之適用。基此，被告就一般洗錢、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被告各該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
　  ⒉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固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惟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加重詐欺罪部分坦承犯行，然其並未繳回其本案犯罪所得，揆諸上開說明，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適用。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經濟狀況不佳，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詐欺集團車手，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並使上開被害人受有如附表二所示財產損失，且難以追償，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其前揭參與犯罪情節，非屬該詐欺集團或參與洗錢犯行核心份子，僅屬被動聽命行事角色，參以被告於本案分工程度，坦承犯行暨前述參與犯罪組織、一般洗錢而得減輕其刑之情狀之犯後態度；未與上開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之情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法、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詳如本院卷第23、119頁所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2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上開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對於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且前述規定係針對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至於洗錢行為標的所生之孳息及洗錢行為人因洗錢犯罪而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之追徵、沒收財產發還被害人部分，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相關沒收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是以，除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洗錢標的沒收之特別規定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沒收相關規定，於本案亦有其適用。查：
　㈠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其於本案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等情，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均宣告沒收。
　㈡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供稱：其於113年7月8日獲得報酬5,000元，就同年月18、19日僅拿到薪水合計5,000元，故其就本案總共獲得報酬共10,000元等語（見警卷第11至13頁、本院卷第22頁），足見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5,000元＋5,000元=10,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就被告宣告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故不予宣告沒收。
　㈤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匯入人頭帳戶之金錢，由被告提領後以上開方式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受，該等款項均非屬被告所有，亦非屬被告實際掌控中，審酌被告僅負責依指示提領並轉交款項，而犯一般洗錢罪，尚非居於主導犯罪地位及角色，就所隱匿財物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條第1項、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2條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0條之2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家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暨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4

		附表二編號4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5

		附表二編號5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6

		附表二編號6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欺情節

		匯款時間與金額

		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與金額

		提領地點

		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



		1

		郭益誠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13時30分許見郭益誠於社群網站Facebook臉書（下稱臉書）賣場刊登販賣相機背包貼文，遂以通訊軟體Messenger暱稱「Xjiao Line」、Line暱稱「陳佳岑」向郭益誠佯稱：進行實名認證並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郭益誠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7日23時34分、37分、38分、39分、40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0,100元、9,999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4分、5分、6分、8分、9分、11分、12分、13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萊爾富超商臺中大坑口門市

		⒈告訴人郭益誠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67至69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61頁）
⒊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59頁）
⒋郭益誠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75至75頁）
⒌郭益誠提出之交易明細截圖7張（警卷第77至78頁）



		


		


		


		113年7月8日0時2分、4分、5分、5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8,500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34分、35分、36分、36分、37分、38分、39分、39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8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松佑門市

		




		2

		葉福錦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9時許，見葉福錦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自行車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呂秋萍」、「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進行7-11賣貨便開通誠信交易認證，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葉福錦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21分、26分許先後匯款99,985元、49,985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40分、41分、42分許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軍功郵局

		⒈告訴人葉福錦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87至94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葉福錦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01至109頁）
⒋葉福錦提出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頁面截圖（警卷第110頁）



		3

		洪允城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20時許，以通訊軟體暱稱「林穎祥工務段監工」傳送訊息向洪允城佯稱：其子因車禍住院亟需用錢云云，並傳送車禍照片取信洪允城，致洪允城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0時13分許匯款3萬元

		


		113年7月19日0時44分許提領6萬元

		


		⒈告訴人洪允城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15至118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洪允城於113年7月19日匯款3萬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25頁）



		4

		詹佑仁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1時，見詹佑仁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寶可夢公仔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Beliber Villegas」、「陳曉億」、「旋轉拍賣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於旋轉拍賣網站拍賣，必須以匯款進行認證云云，致詹佑仁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凌晨0時17分許匯款29,986元

		


		


		


		⒈告訴人詹佑仁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31至135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詹佑仁於113年7月19日匯款29,986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41頁）
⒋詹佑仁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43至145頁）



		5

		許毓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見許毓珊於臉書賣場刊登販遊戲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pan long」、「線上客服」與許毓珊聯繫並佯稱：要進行7-11賣貨便開通簽署金流服務，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許毓珊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匯款49,986元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51分、52分、52分、53分、55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9,000元

		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軍建門市

		⒈告訴人許毓珊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53至154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6

		李應文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5時許，見李應文於露天拍賣網站刊登販售擴音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王志」、「姜家豪」與李應文聯繫並佯稱：賣場沒有更新「金融反洗條例」因而交易失敗，必須操作匯款才能更新云云，致李應文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32分許匯款49,989元

		


		


		


		⒈告訴人李應文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63至165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⒊李應文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75至180頁）







附表三：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說明



		1

		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並供其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均應沒收。



		2

		電腦主機1部

		




		3

		REDMI廠牌行動電話1支（不含門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不予沒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立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925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江立騰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江立騰於民國113年7月初，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參與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下稱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所屬三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工作，約定報酬為日薪新臺幣（下同）5,000元。江立騰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後，於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存續期間，與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一般洗錢犯意聯絡，⒈推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詐騙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致使該等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人頭帳戶內（詳細遭詐騙方式、匯款時間、金額、人頭帳戶，各詳如附表二所示），⒉再由江立騰依暱稱「安德魯」、「佐助」指示，至指定地點拿取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持該等提款卡提領詐欺贓款得手後（詳細提款時間、地點，各詳如附表二所示），將領得款項放置於暱稱「安德魯」、「佐助」指定地點，以此方式將款項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江立騰因而獲得合計10,000元報酬。嗣因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江立騰位於苗栗縣後龍鎮之住所執行拘提、搜索，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與本案有關或無關之物，均詳如附表三「說明」欄所示），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郭益誠、葉福錦、洪允城、詹佑仁、許毓珊、李應文分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案被告江立騰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之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證人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被害人陳述情節相符，並有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扣案可佐，且有如附表二「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卷頁如附表二「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欄所示），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符，堪以採信（惟上述證人警詢筆錄，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已如上述，是本院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時，不採證人警詢筆錄為證，惟縱就此予以排除，仍得認定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各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修正後洗錢防制法）。查：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於依刑法第2條第1項、第33條規定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時，除應視各罪之原有法定本刑外，尚應審酌「分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然不宜將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列為參考因素，否則於遇有多重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時，其適用先後順序決定，勢將會是一項浩大艱鉅工程，治絲益棼，不如先依法定本刑之輕重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再視個案不同情節，逐一審視屬「總則」性質之各項加重或減免事由，分別擇最有利於行為人規定辦理。再按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於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此為受本院刑事庭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拘束之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先例所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上開修正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可知，立法者持續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均為嚴格，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前揭說明，基於責任個別原則，此有關刑之減輕之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如附表二編號2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如附表二編號1、2、5、6所示犯行，推由被告接續提款後，將款項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其等一般洗錢犯行，係犯罪目的同一，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對同一被害人於密接時地內之所為數次犯行，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被告就其所犯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與暱稱「安德魯」、「佐助」、「柯南」、「包子」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取財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犯，附此敘明。

  ㈤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卷內現存事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足認本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郭益誠所為之加重詐欺犯行，為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經起訴組織犯織，且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僅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具想像競合犯關係。

　　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暨如附表二所犯上開各罪，各具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另加重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㈦起訴意旨固未敘及被告就本案所為亦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惟本院認被告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外，亦同時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且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與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此部分經本院審理程序時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12頁），本院自應併予審判。

  ㈧刑之減輕

　  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次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就一般洗錢犯行部分，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應減輕其刑；另其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於偵查中未經訊問，然於本院自白犯行，亦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之適用。基此，被告就一般洗錢、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被告各該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

　  ⒉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固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惟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加重詐欺罪部分坦承犯行，然其並未繳回其本案犯罪所得，揆諸上開說明，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之適用。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經濟狀況不佳，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詐欺集團車手，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並使上開被害人受有如附表二所示財產損失，且難以追償，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其前揭參與犯罪情節，非屬該詐欺集團或參與洗錢犯行核心份子，僅屬被動聽命行事角色，參以被告於本案分工程度，坦承犯行暨前述參與犯罪組織、一般洗錢而得減輕其刑之情狀之犯後態度；未與上開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之情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法、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詳如本院卷第23、119頁所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2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上開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對於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且前述規定係針對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至於洗錢行為標的所生之孳息及洗錢行為人因洗錢犯罪而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之追徵、沒收財產發還被害人部分，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相關沒收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是以，除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洗錢標的沒收之特別規定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沒收相關規定，於本案亦有其適用。查：

　㈠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其於本案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等情，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均宣告沒收。

　㈡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供稱：其於113年7月8日獲得報酬5,000元，就同年月18、19日僅拿到薪水合計5,000元，故其就本案總共獲得報酬共10,000元等語（見警卷第11至13頁、本院卷第22頁），足見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5,000元＋5,000元=10,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就被告宣告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16頁），故不予宣告沒收。

　㈤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匯入人頭帳戶之金錢，由被告提領後以上開方式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受，該等款項均非屬被告所有，亦非屬被告實際掌控中，審酌被告僅負責依指示提領並轉交款項，而犯一般洗錢罪，尚非居於主導犯罪地位及角色，就所隱匿財物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條第1項、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2條第3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0條之2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家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暨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4 附表二編號4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5 附表二編號5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6 附表二編號6所示 江立騰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欺情節 匯款時間與金額 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與金額 提領地點 所憑證據及卷內位置 1 郭益誠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13時30分許見郭益誠於社群網站Facebook臉書（下稱臉書）賣場刊登販賣相機背包貼文，遂以通訊軟體Messenger暱稱「Xjiao Line」、Line暱稱「陳佳岑」向郭益誠佯稱：進行實名認證並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郭益誠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7日23時34分、37分、38分、39分、40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0,100元、9,999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4分、5分、6分、8分、9分、11分、12分、13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萊爾富超商臺中大坑口門市 ⒈告訴人郭益誠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67至69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李榮順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61頁） ⒊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59頁） ⒋郭益誠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75至75頁） ⒌郭益誠提出之交易明細截圖7張（警卷第77至78頁）    113年7月8日0時2分、4分、5分、5分許先後匯款99,857元、28,500元、9,999元、9,999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國智帳戶 113年7月8日0時34分、35分、36分、36分、37分、38分、39分、39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8千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松佑門市  2 葉福錦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9時許，見葉福錦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自行車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呂秋萍」、「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進行7-11賣貨便開通誠信交易認證，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葉福錦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21分、26分許先後匯款99,985元、49,985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5時40分、41分、42分許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軍功郵局 ⒈告訴人葉福錦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87至94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葉福錦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01至109頁） ⒋葉福錦提出詐欺集團成員之臉書頁面截圖（警卷第110頁） 3 洪允城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20時許，以通訊軟體暱稱「林穎祥工務段監工」傳送訊息向洪允城佯稱：其子因車禍住院亟需用錢云云，並傳送車禍照片取信洪允城，致洪允城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0時13分許匯款3萬元  113年7月19日0時44分許提領6萬元  ⒈告訴人洪允城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15至118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洪允城於113年7月19日匯款3萬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25頁） 4 詹佑仁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1時，見詹佑仁於臉書賣場刊登販賣寶可夢公仔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Beliber Villegas」、「陳曉億」、「旋轉拍賣線上客服」與葉福錦聯繫並佯稱：於旋轉拍賣網站拍賣，必須以匯款進行認證云云，致詹佑仁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9日凌晨0時17分許匯款29,986元    ⒈告訴人詹佑仁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31至135頁） ⒉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警卷第81頁） ⒊詹佑仁於113年7月19日匯款29,986元之網路交易明細截圖1紙（警卷第141頁） ⒋詹佑仁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43至145頁） 5 許毓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見許毓珊於臉書賣場刊登販遊戲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pan long」、「線上客服」與許毓珊聯繫並佯稱：要進行7-11賣貨便開通簽署金流服務，必須操作操作網路銀行云云，致許毓珊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6分許匯款49,986元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51分、52分、52分、53分、55分許先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9,000元 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軍建門市 ⒈告訴人許毓珊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53至154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6 李應文 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8日15時許，見李應文於露天拍賣網站刊登販售擴音機貼文，遂以通訊軟體暱稱「王志」、「姜家豪」與李應文聯繫並佯稱：賣場沒有更新「金融反洗條例」因而交易失敗，必須操作匯款才能更新云云，致李應文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右揭時間，將右揭匯款金額匯入右揭人頭帳戶。 113年7月18日17時32分許匯款49,989元    ⒈告訴人李應文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第163至165頁） ⒉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林子庭帳戶之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 ⒊李應文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信軟體對話截圖1份（警卷第175至180頁） 

附表三：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說明 1 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並供其與暱稱「安德魯」、「佐助」聯繫所用之物，均應沒收。 2 電腦主機1部  3 REDMI廠牌行動電話1支（不含門號晶片卡；序號：000000000000000號等） 為被告所有，然與本案無關，不予沒收。 





